附件：

 全区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推荐评选对象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1.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基层院”科右中旗人民检察院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科右中旗人民检察院现有检察人员73人，政法专项编制现有38人，事业编制现有6人。2022年以来，共有14人次入选区、盟级人才库，多人获国家级、区级、盟级荣誉，队伍素质持续提升。一是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打造“中旗检察名片”。开展红色教育、党员先锋队建设等活动，推动党建实效转化为办案效能。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命案防控等工作，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举办法治进校园活动30余场。二是聚焦主责主业，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刑事检察注重质效，2023年至今受理审查逮捕、起诉案件近1800件，推进“繁简分流”，强化侦查监督。民事检察打造“枫·守”品牌，办理支持起诉、虚假诉讼监督等案件264件，多起案例获国家级、区级典型案例。行政检察聚焦争议化解，受理案件248件，构建“行政检察＋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公益诉讼助力科尔沁沙地治理、林地更新、草牧场修复等工作，办理案件533件。推动建立五角枫保护机制，相关案例获评全区典型。

厚植为民情怀、全力守护群众养好生活。加强民族团结，推行双语服务，建立民事支持起诉“1234”工作机制，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围绕食药安全、安全生产等发出检察建议45份，累计追赃挽损10万余元。强化自身建设、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实施“三全式”培训与“三真式”实训，开展核心素能培训120期。构建全方位业务管理体系，强化案件质量监控与司法责任落实，助力高质效办案。

2.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分院第六检察部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2023年以来，兴安盟检察分院第六检察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公共利益代表职责使命，聚焦公益诉讼办案领域，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公共利益诉求，扎实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交出了一份党委政府认可、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全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连续多年在全区检察业务条线保持前列，多名人员获得自治区级、盟级以上荣誉。
主动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置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谋划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司法屏障，以大兴安岭林区、科尔沁沙地、草原禁牧休牧等为重点，服务保障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聚焦环境、食药、社保等民生所盼和重点人群，部署开展“守护绿色兴安”“食药安全益路行”“妇女权益保护”等20余项专项行动。通过办案，督促恢复草原、林地、耕地1万余亩，督促清理河道及沿岸固体废物、生活垃圾1万余吨，清理残留地膜40万余亩，清理外来物种刺萼龙葵4万余亩，追缴生态损害赔偿金160余万元；督促收缴国土出让金870余万元；督促收回国有财产 6400余万元；……。获评全国、全区典型案例10件次，获评“全区优秀检察建议书”2件；近50篇工作成效被最高检、《检察日报》、内蒙古电视台等刊载、报道。“司法+碳汇”工作获评全区“十大法治事件”。1名人员获评兴安盟先进工作者，2名人员分别入选全区检察人才库，3篇论文获评区级一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2篇文章在《人民检察》发表。

3.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个人”郝志茵同志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郝志茵，女，蒙古族，197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兴安盟分院第一检察部主任。自1995年从事检察工作以来，先后荣获“全区三八红旗手”“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工作者”“全区优秀公诉人”“我与检察事业演讲赛全国总决赛·优秀奖”等荣誉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嘉奖。

她始终对党忠诚，坚持廉洁从政，作风公道正派。近三年来，办理普通、重罪条线刑事案件158件，坚持办案与监督并重，指导全盟对应条线立案监督率、抗诉采纳率等均有大幅度提升，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漏洞，指导制发检察建议11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其办理的“一杀多”重大刑事案件开展观摩评议，深度融合天理国法人情，精准指控彰显检察担当，为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她多次精心组织和推荐优秀人才参加竞赛，派出选手先后荣获“全区十佳公诉人”“全区刑事检察业务能手”“第二届全区公诉人与律师论辩大赛团体三等奖”“优秀办案奖”“优秀书记员”等优异成绩。

她充分践行了一名新时代检察人员求真务实、实干担当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色，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4.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个人”陆海同志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陆海，男，1968年8月生，中共党员，现任乌兰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从事民事检察工作。

他坚持司法为民，三年来累计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167件，所办案件无一信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显著。陆海运用调查核实手段，办理的1件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经总结提炼形成案例，2023年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2024年又有2件案件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2件入选兴安盟分院典型案例。同年陆海运用数字检察技术自建民事案件大数据监督模型，并上架最高检平台。2025年浏览量达1749次，收藏量258件，成案线索127件，为全国民事检察监督提供了示范引领。陆海凭借扎实的“工匠精神”，入选兴安盟检察分院民事检察跨院（跨层级）专业检察官联席会成员、全区检察教育培训师资库成员，多次受邀为全盟基层检察人员授课。陆海结合业务，自觉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参加全盟民法典普法讲师团，多年坚持普法一线，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2024年10月获全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个人通报表扬。2025年，陆海的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并被推荐为自治区“好人”和“道德模范”候选人。

5.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个人”包金荣同志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包金荣，女，1990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法学专业，中共党员，现任扎赉特旗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负责人，一级检察官。2020年9月参加“中国梦.劳动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技能竞赛荣获“能手”称号。2023年9月荣获“全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包金荣深耕刑事与未检双岗一线，秉持“铁案守正义、温情护幼苗”初心，近三年办理刑事案件40件72人、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53件79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1件、民事支持起诉案件4件，无错案、瑕疵案。

其攻坚重大疑难案件，严审证据、精准指控，追诉漏犯漏罪，监督追回涉案资金，以法治力度护平安。践行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严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通过心理疏导、个性化帮教助涉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为被害人提供救助，实现双向保护。坚持“办案+治理”深度融合，推动相关部门完善制度，从源头防范违法犯罪，以检察办案赋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安全防线。创新未成年人保护模式，联合行政单位签署未成年人考察帮教相关机制，做实涉罪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工作，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大格局。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被评委“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6.拟推荐参评“全区检察机关先进个人”邰忠慧同志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事迹

邰忠慧，男，中共党员，突泉县人民检察院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1998年参加检察工作，历任突泉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公诉科副科长、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邰忠慧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领会、自觉践行“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核心政治概念。他以法为剑守正义，在法治征程上刚柔并济，在办案工作中镌刻担当，在从检20余载的工作中彰显敬业，他先后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被评为盟、县先进个人，取得全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宣讲第二名，全盟公诉业务能手等荣誉，2025年其带领的办案团队获得了全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优秀办案团队的称号。近三年来，他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00余件次，在工作中他树牢办“信访”就是办“民生”理念，所有信访线索均做到7日内程序回复和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工作之余，他笔耕不缀，深耕调研，形成可借鉴、可参考、可推广的调研文章和经验类信息100余篇，先后获得最高检、自治区检察院等多方表彰奖励，多篇文章被《检察日报》等媒体采用，在平凡岗位书写者不凡答卷，尽显新时代检察官的忠诚与坚守。



